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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浙0102民初4649号
曹敏：原告张祖娇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已

立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诉讼须知、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通知、民事
裁定书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30分（遇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三楼第三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判决。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02民初415号

姜默：本院受理的原告韩敏与被告姜默解除收养关
系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浙
0102民初415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逾期本裁定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06民初6014号

浙江博大科工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大中
泊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浙江博大科工贸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
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
上午9时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三楼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
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08民催9号

本院于2019年8月5日立案受理申请人杭州闻堰钢
管有限公司的公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的杭州联合农村
商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西 兴 支 行 号 码 为
4020005130234389的银行承兑本票（票面金额为人民币
2万元整，出票日期为2019年1月8日，汇票到期日为
2019年7月8日，出票人杭州安旺自行车有限公司，收款
人杭州恩泰自行车有限公司，被背书人杭州闻堰钢管有
限公司），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公示催告期间无人
申报权利。本院于2019年10月17日判决：一、宣告杭州
闻堰钢管有限公司持有的号码为4020005130234389、票
面金额为人民币2万元整的银行承兑汇票无效；二、申请

人杭州闻堰钢管有限公司自本判决公告之日起有权向支
付人请求支付。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08民催8号

本院于2019年7月9日立案受理申请人浙江省工业设
计研究院的公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的中国工商银行杭州
钱江支行号码为1020337522729842的银行本票（票面金
额为人民币5万元整，出票日期为2017年10月10日，申请
人为浙江省工业设计研究院，收款人为葛洲坝（杭州）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公示催告期
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2019年10月17日判决：一、宣告
浙 江 省 工 业 设 计 研 究 院 持 有 的 号 码 为
1020337522729842、票面金额为人民币5万元整的银行本
票无效；二、申请人浙江省工业设计研究院自本判决公告之
日起有权向支付人请求支付。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东阳市人民法院于2019年5月21
日裁定受理对东阳市伊涵箱包有限公
司破产清算申请，于2019年10月14日
裁定宣告东阳市伊涵箱包有限公司破
产并终结东阳市伊涵箱包有限公司破
产程序。

鉴于东阳市伊涵箱包有限公司的
法定代表人、股东、实际控制人、管理人
员未能上缴公司的公章印鉴和营业执

照，现公告如下：东阳市伊涵箱包有限
公司的公章印鉴自2019年5月21日起
停 止 使 用 ，营 业 执 照（注 册 号 ：
33078300002958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78366055560XK）正、副本自2019
年10月14日起作废。

特此公告。
东阳市伊涵箱包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

2019年10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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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隐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委受

理的（2019）杭仲字第 96、97 号申请人冯

方/张大海与被申请人浙江隐居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合伙企业财产份额转让纠

纷一案，已于 2019 年 10 月 12 日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本委（2019）

杭仲裁字第96号裁决书、（2019）杭仲裁字

第97号裁决书，本裁决为终局裁决，自作

出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向本委领取上述裁决书（地址：杭

州市湖墅南路356号锦绣大厦8楼，电话

0571－88384235），逾期则视为送达。

杭州仲裁委员会

杭州必肯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本委受

理的（2019）杭仲字第1438号申请人安徽

省薛氏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杭

州必肯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关于承揽合同

纠纷一案，因你方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

方公告送达应裁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仲

裁申请书副本、仲裁风险告知书、选（指）

定仲裁员声明书、本委仲裁规则及仲裁员

名册。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选定仲裁员的期限、提交答辩

书的期限、举证期限均为本公告送达期满

之日起 10 日内。上述期限届满后，本委

将依法组成仲裁庭并于2020年2月10日

下午2点30分在本委第一仲裁庭开庭审

理本案（地址：杭州市湖墅南路 356 号锦

绣大厦7楼，电话0571－88382507）。

杭州仲裁委员会

点点盈互联网金融服务（杭州）有限
公司、金华市天控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本
委已受理李畅诉你单位要求支付经济补

偿金等仲裁申请，案号为浙杭上城劳人仲

案（2019）548号。因向你邮寄送达应诉通

知书、申请书副本及开庭通知书等仲裁法

律文书被退回，现根据《浙江省劳动人事

争议调解仲裁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二款的

规定以公告形式向你依法送达上述仲裁

法律文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书和举证期限为本

公告期满后的 10 日内，本委定于 2019 年

12月13日上午9点30分在杭州市上城区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开庭审理（地

址：杭州市光复路100号2楼仲裁庭），请

准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裁

决。

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杭州一桶金互联网金融服务有限公
司：本委已受理蔡治江诉你单位要求支付

补缴社保等仲裁申请，案号为浙杭上城劳

人仲案（2019）487号。因向你邮寄送达应

诉通知书、申请书副本及开庭通知书等仲

裁法律文书被退回，现根据《浙江省劳动

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二

款的规定以公告形式向你依法送达上述

仲裁法律文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书和举证期限

为本公告期满后的 10 日内，本委定于

2019 年 12 月 10 日下午 14 点 30 分在杭州

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开庭

审理（地址：杭州市光复路100号2楼仲裁

庭），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

席裁决。

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19年10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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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9）浙01民初2300号

本院于2019年6月19日立案受理公益诉讼人浙
江省杭州市人民检察院与被告杭州艾迪康医学检验
中心有限公司、艾康生物技术（杭州）有限公司、浙江大
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环境污染责任纠纷一案。
诉讼过程中，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按照《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八十九条规定，现予以公告。公告期为2019年10月
30日至2019年11月30日。

联系人：余江中 民一庭法官。
联系电话：0571-87393183
联系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之江路768号
附：1.民事起诉状 2.调解协议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9年10月30日

附件1
民事公益诉讼起诉书
杭检民公[2019]33010000002号
公益诉讼起诉人：杭州市人民检察院。
被告:杭州艾迪康医学检验中心有限公司，住所地

杭州市西湖区振中路208号。
法定代表人：兰佳，副总裁。
被告：艾康生物技术（杭州）有限公司，住所地杭

州西湖区振中路210号。
法定代表人蒋萍，董事长。
被告：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住所地

杭州市庆春东路3号。
法定代表人：蔡秀军，院长。
诉讼请求：判令三被告平均承担杭州市余杭区环

境保护局为消除环境污染危险而支出的危险废物处
置费用572693元。

事实与理由：本院在履职中发现王井秀等非法处
置危险废物，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案件线索，于2018年8
月25日依法立案审查，经审查查明：2010年至2015年
间，江苏省兴华市个体废品收购人员王井秀等人从三
被告处大量接受医疗废物，囤积在杭州市余杭区崇贤

街道沿山村水洪庙203号的废品收购站。经鉴定，该
医疗废物属于《国家危险废物名录》列明的危险废物。
上述事实已被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2016）浙0110
刑初561号刑事判决书确认。为消除废品收购点的具
有环境污染重大风险的上述危险废物对社会公共利
益造成损害。杭州市余杭区环境保护局于2015年至
2016年间，分别委托杭州大地维康医疗环保有限公
司、杭州立佳环境服务有限公司对上述危险废物依法
进行处置，由此产生处置费用共计572693元。

本院认为，三被告违反国家禁止性规定，非法转
移、处置危险废物，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违反了

《环境保护法》第六条、《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
五十七条、第五十九条的规定。根据《环境保护法》第
六十四条、《侵权责任法》第四条、第十二条、第十五条、

《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五十五条、《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解释》第十九条的规定，三被告对由此产生的危
险废物处置费用，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综上，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第二款、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公益诉讼
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的规定，向
你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请依法裁判。

此致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浙江省杭州市人民检察院

附件2
调解协议
被告杭州艾迪康医学检验中心有限公司、艾康生

物技术（杭州）有限公司、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
医院共同承担本案所涉环境污染损害处置费用
572693元，其中由被告杭州艾迪康医学检验中心有限
公司承担人民币190897.67元，由被告艾康生物技术
（杭州）有限公司承担人民币190897.67元，由被告浙
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承担人民币190897.67
元。（上述款项均已预付至杭州市余杭区财政局非税
收入结算专户）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台州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台州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达成的《债权转让合同》，中国信达资

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将其对公告清单(见附件一)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
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台州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
担保人。

台州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含相关承债主体、
清算主体），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台州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

保责任。所列清单仅列明截至2019年6月30日的本金余额，利息、罚息、复利按照合同约定和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另
行计算，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承担的还款责任以实际履行时根据主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计算的数额为准，除特别注明外，均
指人民币（外币授信折人民币计），单位为万元。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台州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10月30日

序号

1

2

3

4

5

债权资产

浙江枫叶机械有限公司

诸暨双金针纺织品有限公司

浙江东佳针织有限公司

浙江锦宇枫叶管业有限公司

浙江龙越管业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
2016年（诸暨）字00917号 2017年
（诸暨）字00255号
2016年借字629号2017年借字145
号 2017年借字346号

2016年借字560号2016年借字561
号 2016年借字562号

2016年（诸暨）字0168号 2016年
（诸暨）字0169号 2016年（诸暨）
字0170号

2016年（诸暨）字01037号

未偿本金

28,930,000.00

15,489,030.22

21,500,000.00

28,770,000.00

35,499,265.22

未偿利息

4,160,980.13

1,797,551.14

3,767,584.28

4,214,345.81

4,779,279.74

本息合计

33,090,980.13

17,286,581.36

25,267,584.28

32,984,345.81

40,278,544.96

担保合同
2014年抵字0392号 2014年共保字0674-1号
2014年抵字0392号 2014年共保字0674-1号
2015年抵字0432号 2017年保字18号 2017年
保字46号 2014年保字429-1号

2015年保字264号 2015年保字235号 2015年
保字235-1号 2014年共保字154-1号 2016年
抵字129号 2016年抵字129-1号

2016年保字0026号 2016年保字0026-1号
2014年共保字0217-1号 2014年抵字0217号
2014年抵字0354号 2014年抵字0355号

2014年共保字791-1号2016年抵字0216号

担保情况

抵：浙江枫叶机械有限公司名下位于诸暨市店口镇工业区的工业房地产 保：汤仕尧、傅芳英

保1：诸暨市佳能袜业有限公司 保2：浙江华业针纺织品有限公司 保3：杨铁锋、杨彩平

抵1：厂房。浙江东佳针织有限公司名下位于诸暨市安华镇河杨村（双佳路1号）的工业厂房，建筑面
积7641.64平方米，土地面积4417.50平方米，最高抵押金额1286万元 抵2：厂房。浙江东佳针织有限
公司名下位于诸暨市安华镇河杨村（双佳路1号）的工业厂房，建筑面积11030.18平方米，土地面积
5079.10平方米，最高抵押金额为1286万元，第二顺位抵押 保1：诸暨市久渔针织厂 保2：黄山嵊峰针
织有限公司 保3：诸暨市雷曼龙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保4：何佩耀、何新玉
抵1：浙江锦宇枫叶管业有限公司所有的位于诸暨市店口镇工业园区内的工业房地产，土地面积
21671.1平方米，建筑面积9026.2平米，最高抵押金额2871万；抵2：汤锦所有的位于诸暨市店口镇华东
汽配水暖城5幢87、88、89号及5幢3单元302室的个人商铺及住宅，5幢87、88、89号商铺建筑面积
887.22㎡，土地面积242.17㎡，5幢3单元302室住宅建筑面积144.54㎡，土地面积39.45㎡，另有5幢20
号地下车库40.41㎡，6幢27号地下车库40.41㎡，合计最高抵押金额672万；抵3：汤锦所有的位于诸暨
市店口镇华东汽配水暖城3幢4单元301室、302室，3幢4单元301室建筑面积125.89㎡，土地面积
34.36㎡，车库45.47㎡；3幢4单元302室建筑面积125.89㎡，土地面积34.39㎡，车库45.58㎡，合计最高
抵押金额119万；保1：浙江天地润珍珠有限公司 保2：浙江枫叶机械有限公司 保3：汤仕尧、傅芳英
抵1：浙江杭丰管业公司所有的位于诸暨市店口镇湄东、江东社区的工业房地产，建筑面积30516.36
㎡，土地面积16180.70㎡，最高抵押金额5097万元 保1: 曹伟中、陈雀华

联系电话：0571-89933277 0576-88208179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9年6月30日的贷款本金及欠息，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的欠息等其他费用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的有关规定计算。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4、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公告
根据杭州宇派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

议》，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所合法拥有的本公告项下资产（包括债权及担保从权利），已依法转让
给杭州宇派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特公告通知债务人及担保人,
从公告之日起向杭州宇派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履行相关义务。杭州宇派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作为上

述资产的受让人，现公告要求债务人及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向杭州宇派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履行主债权合同
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或法院判决文书所确定的义务。

单位：元

注：1.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
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2.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约定为准。
联系电话：0571-87836723、13858466600

特此公告。
杭州宇派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9年10月30日

序号

1

2

3

原债权银行

农行

农行

浦发银行

借款合同编号

33010120150021878；33010120150022502；33010120150035804

33010120130035448；33010120130042100；33010120140002050；
33010120140004084

90182014280412；90182014280419；90182014280427；90182014280632；
CD90182014880549

借款人名称

温州市繁荣鞋楦有限公司

瑞安市兴隆针织有限公司

温州金民塑业有限公司

截至2019年5月21日的债权本金余额

12299912.83

14506000

10812193.34

原债权收购基准日

2016/12/21

2015/8/20

2017/9/30

截至原债权收购基准日的利息

793783.92

1553267.88

6029017.59

担保人

保证人：良精集团有限公司、周少钻、余美乐
抵押人：温州市繁荣鞋楦有限公司

保证人：瑞安市建树针纺有限公司、瑞安市新
金针织有限公司、林兰花、陈金铰

保证人：苍南县新东方旅游用品公司、苍南县中兴商品混凝土
有限公司、吴仁崇、杨敬素 抵押人：温州金民塑业有限公司

被告知人：温州市龙湾状元爱缇斯鞋底加工场
经营者：刘雪丰

经查，你单位在规定期限内未足额支付付志群、孙小群等8名职

工2018年11月至2019年6月共计32684元的工资。你单位的行为

已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的规定，现依据《浙江

省企业工资支付管理办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应予以处罚。故本机

关拟对被告知人作出如下行政处罚：处罚款人民币贰万元整（?

20000）。因其他法定方式无法送达，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行政处

罚听证（事先）告知书》（温龙人社监罚听（先）告字〔2019〕14号）。自

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四十二条及《劳动保障监

察条例》第十九条之规定，你单位可自本公告期满之日起3日内向温

州市龙湾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地址：温州市龙湾区高新大道

166 号，联系电话：0577-86922811）提出陈述、申辩或者要求听证。

逾期未提出陈述、申辩或者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和要求

听证的权利。

温州市龙湾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9年10月30日

行政处罚听证（事先）告知书送达公告


